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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事故調查會設置辦法草案 
意見表回應說明 

 
函 發 設 置 辦 法 草 案 原 設 置 辦 法 建 議 調 整 情 形 疑 義 或 問 題 業 務 單 位 回 應 

第一條 本辦法依消防法第

二十七條之一第四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消防法第

二十七條之一第四項規定

訂定之。 

   

第二條 災害事故調查會（以

下簡稱調查會）任務如下： 

一、 為調查消防、義勇消

防人員因災害搶救

或其他消防勤務致

發生死亡或重傷或

受傷程度符合公教

人員保險失能給付

標準之失能等級事

故之原因。 

二、 對於前款事項製作

事故原因調查報告，

提出災害搶救改善

建議事項及追蹤改

善建議事項之執行。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轄內發生消防、義勇

消防人員因執行災害現場

第二條 災害事故調查會（以

下簡稱調查會）任務如下： 

一、 調查消防、義勇消防

人員因災害搶救致發

生死亡或重傷事故之

原因。 

二、 對於前款事項製作事

故原因調查報告，提

出災害搶救改善建議

事項及追蹤改善建議

事項之執行。   

【內政部法制處】 

建議另列條次規範。 

【內政部法制處】 

一、第2條第2項至第4項為

災害事故調查會之啟

動與權責，與第1項之

災調會任務宜分別規

範，俾使架構明確。 

第 2條第 2項至第 4項內

容，配合另列條次規範。 

【內政部法制處】 

宜請消防署就災調會組成

目的、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

各別擔負何種權責及其分

工再釐清。 

【內政部法制處】 

二、說明二稱「由發生救災

事故傷亡之各級消防

主管機關先行行政調

查」與第 2項、第 3項

規定似指由所在地（轄

區）之主管機關辦理災

害事故調查似有不同，

則應成立災調會之消

防主管機關究為「屬

依建議配合調整修正，說明

如下 

一、因應指揮權統一制度，

辦理災害事故調查應為

「屬地」考量，故應修

正為「由辦理災害事故

調查之各級消防主管機

關先行政調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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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發 設 置 辦 法 草 案 原 設 置 辦 法 建 議 調 整 情 形 疑 義 或 問 題 業 務 單 位 回 應 

搶救任務致死亡，應提供

基本事故原因調查報告予

中央主管機關統籌該事故

原因調查。 

第一項第一款災害搶

救或其他消防勤務，如轄

區範圍橫跨二機關以上或

發生事故之人員隸屬不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由發生事故所在地主管

機關辦理災害事故調查；

情況特殊者，得由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 

第一項第一款以外事

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將事件分級為幾近

錯誤事件、輕微事件及嚴

重事件等依權責分工及所

屬單位分級分層逕行召開

會議辦理。(本項移至說明

欄，對應第二項) 

 

人」考量 (發生傷亡消

防人員所屬消防機關)

或「屬地」考量 (發生

傷亡事故所在地之消

防機關)？又說明二雖

稱災害事故調查非作

損害賠償之用，惟如涉

及公保失能給付原因

之認定，宜由何機關成

立災調會較妥？ 

三、又第 2項所稱「應提供

基本事故原因調查報

告予中央主管機關統

籌該事故原因調查」，

則災調會究係由中央

或地方主管機關，抑或

二者均須成立？此與

說明二所稱「修正前之

調查權全歸屬中央主

管機關辦理執行，本次

修法更改為由各級消

防主管機關辦理執行」

是否扞格？ 

二、失能與否及程度，宜

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評鑑合格之醫院鑑

定，其保險給付事

項，應依公教人員保

險法相關規定辦理。

災害事故調查會無法

提供失能判定，而是

釐清造成人員死亡、

重傷或失能之原因，

提出災害事故改善建

議事項及追蹤改善建

議事項之執行，以供

消防機關行政檢討、

改善勤務執行模式。 

三、雖各級主管機關均有

調查權，但各級消防

機關應符合地方自治

規定，不宜同一事故

之原因調查分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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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發 設 置 辦 法 草 案 原 設 置 辦 法 建 議 調 整 情 形 疑 義 或 問 題 業 務 單 位 回 應 

主管機關辦理。故說

明應調整為「修正前

之事故原因調查僅由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本次修法調整由各級

消防主管機關辦理執

行」，然救災現場執行

任務殉職事件，屬消

防人員最嚴重事故，

其事故調查報告應供

全國消防機關引以為

鑑，建議由中央主管

機關辦理。 

【內政部法制處】 

請消防署釐清第 4 項是否

符合母法授權範圍？ 

【內政部法制處】 

一、如為第 1 項第 1 款以

外事故，是否應召開災

害調查事故調查會？

第 4項所指「召開會議

辦理」之會議是否即為

災害調查事故調查

會？如是，何以不明列

為第 1 項之災害調查

如為第 1項第 1款以外事

故，則不屬於災害事故調查

會之任務範圍。 

「召開會議辦理」之會議非

災害事故調查會，係藉由各

式會議辦理勤務檢討改善、

擬定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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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發 設 置 辦 法 草 案 原 設 置 辦 法 建 議 調 整 情 形 疑 義 或 問 題 業 務 單 位 回 應 

事故調查會任務？如

否，則何以訂定於本辦

法？是否逾越母法授

權範圍 

二、承前，如認符合母法授

權範圍，「幾近錯誤事

件」、「輕微事件」及「嚴

重事件」之相關定義應

於條文定明而非僅列

於說明欄。 

相關定義可配合於條文定

明。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

會】 

第 2條 

說明六中僅依「消防機關事

故調查分級分層機制執行

計畫」說明第 1-3級事件調

查單位，為明確化調查機

關，應明訂第一級至第三級

應由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

關辦理，第四級應由中央主

管機關辦理。 

原「消防機關事故調查分級

分層機制執行計畫」即訂有

中央及地方分級分層執行

內容。 

第三條 調查會置委員十三

人至十七人，其中召集人

第三條 調查會置委員十三

人至十七人，其中一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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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發 設 置 辦 法 草 案 原 設 置 辦 法 建 議 調 整 情 形 疑 義 或 問 題 業 務 單 位 回 應 

及副召集人各一人。 

   前項召集人，中央主管

機關由內政部次長兼任；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副

首長兼任；副召集人，中央

主管機關由內政部消防署

副署長兼任；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消防局副局長

兼任。其餘委員，由各級主

管機關就下列人員聘(派)

兼之： 

一、 主管消防、營建、毒

化物或其他相關機關

（構）之代表。 

二、 具有消防、刑事、鑑

識、電力、建築、化

學、機械、工業安全、

土木、結構、法律、

交通或其他相關專門

學識經驗之學者專

家。 

三、 基層消防團體代表。 

四、 其他團體代表。 

召集人，由內政部次長兼

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內

政部消防署副署長兼任；

其餘委員，由就下列人員

聘(派)兼之： 

一、 主管消防、營建、毒

化物或其他相關機關

（構）之代表。 

二、 具有消防、刑事、鑑

識、電力、建築、化

學、機械、工業安全、

土木、結構、法律、

交通或其他相關專門

學識經驗之學者專

家。 

三、 基層消防團體代表。 

四、 其他團體代表。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

二分之一。 

調查會任一性別委

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 



6 
 

函 發 設 置 辦 法 草 案 原 設 置 辦 法 建 議 調 整 情 形 疑 義 或 問 題 業 務 單 位 回 應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

二分之一。 

調查會任一性別委

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 

第四條 調查會委員任期二

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

但代表機關(構)、團體出

任者，應隨其本質進退。 

委員因故出缺者，應

予補聘(派)；補聘(派)委

員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

之日止。 

第四條 調查會委員任期二

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

但代表機關(構)、團體出

任者，應隨其本質進退。 

委員因故出缺者，應

予補聘(派)；補聘(派)委

員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

之日止。 

   

第五條 調查會置執行秘書

一人，由各級主管機關所

屬薦任九職等以上人員兼

任，承召集人及副召集人

之命，處理會務。 

第五條 調查會置執行秘書

一人，由內政部消防署派

員兼任，承召集人及副召

集人之命，處理會務。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由各級主管機關所屬薦任

九職等以上兼任，承召集人

及副召集人之命，處理會務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經查內政部消防署係由組

長以上一級主管擔任，考量

地方職等建議薦任 9 職等

以上人員擔任調查會執行

秘書一人，以符明確性原

則。 

如符合法制，可配合修正 

第六條 調查會工作人員由

各級主管機關所屬承辦業

務單位人員派兼之，並指

派專責人員統籌行政事務

第六條 調查會工作人員，由

內政部消防署承辦業務單

位派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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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擔任聯繫窗口。 

第七條 調查會會議由召集

人召集，並為會議主席；召

集人不克出席會議時，由

副召集人代理主席；副召

集人不克出席時，由出席

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調查會委員應親自出

席會議。但第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三款之委員，

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得

指派代表出席，並參與會

議發言及表決。 

第七條 調查會會議由召集

人召集，並為會議主席；召

集人不克出席會議時，由

副召集人代理主席；副召

集人不克出席時，由出席

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調查會委員應親自出

席會議。但第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三款之委員，

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得

指派代表出席，並參與會

議發言及表決。 

   

第八條 調查會會議，應有

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

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

時，由主席裁決之。 

第八條 調查會會議，應有

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

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始得決議。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

會】 

第 8條 

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使得決議，然災害事故調查

會係彙集不同領域之專家、

學者及基層消防團體代表

調查事故原因，調查會會議

紀錄應明載會議過程及理

由供社會大眾檢視，因此應

似未符議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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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發 設 置 辦 法 草 案 原 設 置 辦 法 建 議 調 整 情 形 疑 義 或 問 題 業 務 單 位 回 應 

修正為：調查會會議，應有

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使得

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

意使得決議，經出席委員過

半數同意使得決議，「且應

將決議結果及委員同意、反

對之投票結果及理由明載

於會議記錄」，可否同數時，

由主席裁決。 

第九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自

第三條第一款之事故發生

翌日起，應依下列期限內

發動災害事故調查： 

一、 死亡：二日。 

二、 重傷或受傷程度符合

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

付標準之失能等級全

失能：五日。 

三、 受傷程度符合公教人

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

之半失能或部分失

能：十日。 

    

第十條 調查會調查之案件， 第九條 調查會調查之案件， 【內政部法制處】 【內政部法制處】 按以往辦理情形，適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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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請發生事故所在地相關

機關(構)、人員及支援機

關就下列事項提供相關資

料： 

一、 事件發生經過。 

二、 處理情形。 

三、 原因分析。 

四、 改善及對策。 

五、 其他必要調查事項。 

得請發生事故所在地消防

機關就下列事項提供相關

資料： 

一、事件發生經過。 

二、處理情形。 

三、原因分析。 

四、改善及對策。 

五、其他必要調查事項。 

請消防署釐清並考量有無

修正文字之必要。 
災調會如原則由發生事故

所在地之消防機關成立，

則本條適用時機為何？係

指中央主管機關成立災調

會時始有其適用？ 

為訪談及彙整資料階段。 

第十一條 調查會召開會議

時，得視案情需要，邀請下

列人員列席接受諮詢： 

一、 現場搶救之相關機關

(構)人員。 

二、 其他有關機關(構)人

員。 

三、 具有特殊專業之人

士。 

調查會視需要，得實

施現場勘查或委託專業單

位鑑定、模擬，並訪談相

關人員。 

第十條 調查會召開會議時，

得視案情需要，邀請下列

人員列席接受諮詢： 

一、 現場搶救之相關機關

(構)人員。 

二、 其他有關機關(構)人

員。 

三、 具有特殊專業之人

士。 

調查會視需要，得實

施現場勘查或委託專業單

位鑑定、模擬，並訪談相

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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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發 設 置 辦 法 草 案 原 設 置 辦 法 建 議 調 整 情 形 疑 義 或 問 題 業 務 單 位 回 應 

第十二條 各級主管機關辦

理災害事故調查，應邀請

共同執行災害搶救或其他

消防勤務之主管機關出席

事故調查會議。 

中央主管機關得列席

直轄市、縣(市)災害事故

調查會議，必要時提供說

明，但不得參與表決。 

 【內政部法制處】 

但書建議刪除。 
【內政部法制處】 

列席機關本無表決問題。 
配合刪除。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

會】 

第 12條第 1項，中央及地

方主管機關辦理事故調查

皆應邀請共同執行災害搶

救或其他消防勤務之主管

機關出席，應修正為「中央、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災害事故調查…」 

 

第十三條 調查會委員如有

具體改善建議或需各機關

單位提供說明資料，應事

先以書面提出明確且具體

之目標、目的及使用範圍。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前項之人員如有具體改善

建議或需各機關單位提供

說明資料，應事先以書面提

出明確且具體之目標、目的

及使用範圍，並經出席委員

三分之一以上同意，使該主

管機關及全體委員瞭解需

求及提出改善建議。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考量單一委員行政權發動

索取任意資料，造成影響機

關與會務運作，爰需增加出

席委員三分之一以上委員

同意，始得向機關索取，並

酌作文字修正。 

如已超越調查資料範圍，機

關應不予提供，無須再經由

表決程序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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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法制處】 

此為議事內部事項，且關

於資料之依法提供已有政

府資訊公開法等法規規

範，無庸訂定。 

【內政部法制處】 

本條建議刪除。 
可配合刪除。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

會】第 13條 

「調查會委員如有具體改

善建議或需各機關單位提

供說明資料，應事先以書面

提出明確且具體之目標、目

的及使用範圍」為確保災害

事故調查效率及確實釐清

事故發生原因，應新增第二

至四項； 

第二項「未確實進行災害調

查及確保改善事項執行進

度，調查會委員符合前項要

求各機關單位提供說明資

料及訪談，執行秘書不得拒

絕。」、「執行秘書應於調查

調查過程之提供資料範圍、

機關已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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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召開前十日提供委員

相關調查資料。」 

第十四條 調查會委員、參

與調查人員及其他相關人

員於調查中，應遵守保密

義務。 

第十一條 調查會委員、參

與調查人員及其他相關人

員於調查中，應遵守保密

義務。 

   

第十五條 調查會委員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予以解

聘： 

一、 違反前條規定，未遵

守保密義務。 

二、 有具體事實足認其行

為有損調查會名譽。 

第十二條 調查會委員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內政部得

予以解聘： 

一、 違反前條規定，未遵

守保密義務。 

二、 有具體事實足認其行

為有損調查會名譽。 

   

第十六條 調查會會議紀錄

及對外行文，中央主管機

關以內政部名義行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以直轄市、縣(市)政府名

義行之。 

調查事故原因調查報

告製作完成後，由內政部

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對

外發布之。 

前項調查報告，直轄

第十三條 調查會會議記錄

及對外行文，以內政部名

義行之。 

事故原因調查報告製

作完成後，由內政部對外

發布之。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前項調查報告，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函報內政部備

查，如發現新事實、新證據

或有重大明顯瑕疵，內政部

得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啟動再調查或補正程

序。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考量地方政府事故調查會

之調查報告係由調查會委

員共識決定，參考刑事訴訟

法第 420 條第 1 項第 6 款

前段略以「因發現新事實或

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

據綜合判斷」之精神，除新

事實與新證據外不再審議，

另參考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第 114 條及第 115 條

如符合法制，可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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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市)政府應函報內

政部備查，如發現有重大

明顯瑕疵，致影響調查正

確性及合法性，內政部得

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啟動再調查程序。 

等規定，除重大明顯瑕疵啟

動再調查或調查報告內容

有誤更正外，餘採補正行政

程序。 

【內政部法制處】 

請消防署說明。 
【內政部法制處】 

何謂「重大明顯瑕疵」？ 
登載內容與無線電、電話通

聯記錄譯文不符、與搶救時

序不符，屬重大明顯瑕疵。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

會】 

第 16條第 3項 

應說明發現重大明顯瑕疵，

內政部之審查機制。 

各級主管機關基於權責劃

分，對所製作之調查報告應

負完全責任，而中央主管機

關基於督導立場，已有備查

及再調查程序。 

第十七條 調查會委員均為

無給職。 

第十四條 調查會委員均為

無給職。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

會】 

為確保調查會委員出席情

況，應新增「第三條第三項

第二至第四款委員若有公

假(出)需求，各級主管機關

應協助給予公假(出)。」 

因應調查會委員具不同身

份，如為公務人員應符合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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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調查會所需經

費，由各級主管機關編列

預算支應。 

第十五條 調查會所需經

費，由內政部編列預算支

應。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

會】 

為確保調查會運作，應明

確「調查會所需差旅、交

通等經費，由各級主管機

關編列預算支應。」 

以「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

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格式  【內政部法制處】 

請消防署會後配合調整。 
【內政部法制處】 

請消防署依本部法制作業

函令稿範例及法規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加劃邊線原

則規定調整，另說明欄內

容應摘要敘明修正理由，

不可僅照引條文規定或僅

敘條文要旨 

配合調整。 

 


